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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七一三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儘管我們口頭上一直重複傳頌真理，但在行為上卻一再反覆

不斷地出現謬誤。 

                                  德國文學家、歌德 

 

大法官陳新民 

    本號解釋多數意見認定， 

財政部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二十日修正發布之稅務

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依所得

稅法第一百十四條第一款規定應處罰鍰案件，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減輕或免予處罰：⋯⋯二、扣繳義務人已於期限內補

繳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款，未在期限內補報扣繳憑單，於裁

罰處分核定前已按實補報者，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處

一‧五倍之罰鍰」（以下簡稱系爭規定），關於裁處罰鍰數額

部分，已逾越必要程度，就此範圍內，不符憲法第二十三條

之比例原則，與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有違，

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不再援用。對此本席敬表贊成。 

    惟本號解釋不免出現「格局過小與自縛手腳」之憾。質

言之：本號解釋的範圍，當及於下列之處：第一、放開格局，

兼採「釜底抽薪」之正本清源探討方式，將審查違憲客體，

由系爭規定（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第六條第一項第二

款），延伸到原因案件所適用的所得稅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第

一款的違憲性質上；第二、記取「前車覆轍」之經驗，本號

解釋應賡續釋字第六七三號解釋之立論，但將涉及的罰鍰處

分，明確地定位為行為罰，而非漏稅罰，以致於引發本號解

釋的原因事實，並在本號解釋宣告系爭規定違憲的多餘之

舉，且日後類似的爭議案件仍會源源不止也。 



 2

    為此，本席敬提協同意見於次，以顯本席之憾！ 

一、 正本清源—應論究所得稅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一款的

違憲性問題 

本號解釋原因事實，由系爭規定的內容可知，乃就違反

所得稅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一款規定所為之減輕或免除罰

鍰之規定。故系爭規定屬於法規命令的裁罰基準，具有子法

的地位。而所得稅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一款的可罰性要件，

及處罰額度，正是斷定此子法的裁罰性基準，有無具備合憲

與合法的判斷依據。就此而言，稱之為母法（下同，在此應

澄清非指授權之母法，僅以表示兩者有主從關係），亦不為

過也。 

若母法在合法性與合憲性上並無爭議，則子法違反憲法

與法律的可能性將較少，且主要產生在「子法逾越母法」之

上。 

本號解釋未審酌母法的違憲性，似乎忽略了子法並未溢

出母法的規範範疇。按系爭規定的裁罰標準乃是就應扣未扣

或短扣之數額，處一‧五倍之罰鍰。若參照行為時母法之規

定，則是處三倍之罰鍰。由此可知，系爭規定並未逾越母法

的裁罰範圍，既然在母法許可的範圍之內，理應具備合法性

之基礎；況此一‧五倍又係「減免處罰」的裁量基準，本身

已有「從寬減罰」有利於人民之用意，復具有裁量基準的特

徵—主管機關在有其他理由時，尚有裁量之權限。故如何在

不論究母法違憲性，直接認定其子法已逾越比例原則，而形

成過苛的罰責？ 

按行為時母法規定：「扣繳義務人未依第八十八條規定

扣繳稅款者，除限期責令補繳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款及補報

扣繳憑單外，並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處一倍之罰鍰；其



 3

未於限期內補繳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款，或不按實補報扣繳

憑單者，應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處三倍之罰鍰。」於本

號原因案件中面對的問題，乃是扣繳義務人「不按實補報扣

繳憑單者」，即扣繳義務人當初未扣繳稅款，而遭處稅額一

倍之罰鍰，但於限期內已補交稅款，卻未補報扣繳憑單的情

形，仍被子法處一‧五倍之罰鍰（母法規定可處三倍之罰

鍰）。 

這個罰則標準，顯然讓限期內已經補交稅款完畢，卻未

補報扣繳憑單者，與期限內不補交稅款者（甚至也不補報扣

繳憑單）承擔同樣的罰責。然就這兩種行為態樣而言，前者

僅是單純地行為罰，而後者則是情況嚴重之漏稅罰。 

正如本號解釋原因事實聲請人，已經繳交稅款，對國家

財政收入並無影響，因此僅是使國家不能確實掌握稅源資

料，建立合理之查核制度，對國家稅務造成之影響性較低；

反之，漏稅罰則是納稅義務人未履行憲法稅捐義務，致國庫

直接損害，則給予較重的處罰。 

大法官早在釋字第三五六號解釋開始便強調此見解。在

該號解釋中，大法官認為： 

「營業稅法第四十九條就營業人未依該法規定期限申

報銷售額或統一發票明細表者，應加徵滯報金、怠報金

之規定，旨在促使營業人履行其依法申報之義務，俾能

確實掌握稅源資料，建立合理之查核制度。加徵滯報

金、怠報金，係對營業人違反作為義務所為之制裁，其

性質為行為罰，此與逃漏稅捐之漏稅罰乃屬兩事。上開

規定，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並無牴觸。惟在

營業人已繳納其應納稅款之情形下，行為罰仍依應納稅

額固定之比例加徵滯報金與怠報金，又無合理最高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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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依本院大法官釋字第三二七號解釋意旨，主管機

關應注意檢討修正，併此說明。」 

其次在釋字第六一六號解釋，大法官亦有類似之見解： 

「違反稅法之處罰，有因納稅義務人逃漏稅捐而予處罰

之漏稅罰，有因納稅義務人違反稅法上之作為或不作為

義務而予處罰之行為罰，⋯⋯八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增

訂公布之同法第一百零八條之一第一項規定：「營利事

業違反第一百零二條之二規定，未依限辦理未分配盈餘

申報，但已依第一百零二條之三第二項規定補辦申報，

經稽徵機關據以調查核定其未分配盈餘及應加徵之稅

額者，應按核定應加徵之稅額另徵百分之十滯報金。滯

報金之金額，不得少於一千五百元。」乃對納稅義務人

未於法定期限申報所得稅及營利事業未分配盈餘之制

裁規定，旨在促使納稅義務人履行其依法申報之義務，

俾能確實掌握稅源資料，建立合理之查核制度。加徵滯

報金係對納稅義務人違反作為義務所為之制裁，乃罰鍰

之一種，係對人民財產權之限制，具行為罰性質，其違

規情節有區分輕重程度之可能與必要者，自應根據違反

義務本身情節之輕重程度為之。上開所得稅法第一百零

八條第一項及第一百零八條之一第一項之規定，在納稅

義務人已繳納其應納稅款之情形下，行為罰仍依應納稅

額固定之比例加徵滯報金，又無合理最高額之限制，顯

已逾越處罰之必要程度而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

原則，與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有違，應

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一年時，失其效力。」 

從司法院釋字第三五六號及第六一六號解釋可知，母法

的規定已經混淆了行為罰與漏稅罰。對於已經於限期內補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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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款，確未補報扣繳憑單者，仍然課予漏稅罰的重罰，顯然

牴觸責任相當性以及比例原則。在具體個案中，也會給予當

事人過苛的處罰1。 

多數意見捨棄審查母法的違憲性，只責怪子法之流於過

苛而違反比例原則，豈不知「上樑不正下樑歪」之道理乎？

應當採行釜底抽薪的清本正源之道，將整個問題「病灶所

在」，連根拔起—將現行母法的後段「不按實補報扣繳憑單

者，應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處三倍以下之罰鍰。」中的

「不按實補報扣繳憑單」的要件刪除之，讓此類行為罰不再

與漏稅法混合而造成違憲後果。 

另一個解決之方法應將上述的行為罰要件，訂入母法同

條文第二款之中。該款之規定如下：「扣繳義務人已依本法

扣繳稅款，而未依第九十二條規定之期限按實填報或填發扣

繳憑單者，除限期責令補報或填發外，應按扣繳稅額處百分

之二十之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二萬元，最低不得少於一千

五百元；逾期自動申報或填發者，減半處罰。經稽徵機關限

期責令補報或填發扣繳憑單，扣繳義務人未依限按實補報或

填發者，應按扣繳稅額處三倍以下之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

四萬五千元，最低不得少於三千元。」 

    第二款規定係針對已扣款而未遵期或按實補報或填發

扣繳憑單者，所處之罰鍰，性質上屬行為罰，且罰責符合上

述司法院解釋的標準。因此對於已經遲誤，仍在限期內履行

繳稅義務者，僅是違背補報扣繳憑單之行為，應當透過修法

的程序，將之補列在母法同條文第二款中（亦可稍微加重罰

責），處以行為罰，方能釜底抽薪解決此爭議2。 

                                                 
1 就以本號解釋聲請人為例，僅因為延誤一日而補報扣繳憑單，即被多課處以 0.5倍之罰鍰，達
到七百五十萬元之鉅，不可謂不苛也。 
2 可參見黃茂榮大法官在釋字第六七三號解釋提出的不同意見書，註 9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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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釋字第六七三號解釋的前車之鑑 

（一）徒勞無功的模糊行為罰與漏稅罰之分 

本號解釋終究步上釋字第六七三號解釋後塵，不明言宣

告系爭規定所涉及的處罰為行為罰3。其實本號解釋採行這種

閃避的態度，並不能成功地模糊行為罰與漏稅罰的區分。在

本號解釋中仍然可以看到多數意見無法擺脫此釋憲實務與

學界通說橫亙一、二十年來所形塑出來的重大與深刻影響。 

此見諸本號解釋理由書第二段： 

「扣繳義務人之扣繳義務，包括扣繳稅款義務及申報扣

繳憑單義務，二者之違反對國庫稅收及租稅公益之維護

所造成之損害，程度上顯有差異。如扣繳義務人已於限

期內補繳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款，僅不按實補報扣繳憑

單者，雖影響稅捐稽徵機關對課稅資料之掌握及納稅義

務人之結算申報，然因其已補繳稅款，所造成之不利影

響較不補繳稅款為輕，乃系爭規定就此部分之處罰，與

同標準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未於限期內補繳應扣

未扣或短扣之稅款，於裁罰處分核定前已按實補繳者之

處罰等同視之，一律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處一‧五

倍之罰鍰，未許稅捐稽徵機關得參酌具體違章狀況，依

情節輕重裁量罰鍰之數額，其處罰顯已逾越必要程度，

不符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與憲法第十五條保障

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有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停止適

用。」 

多數意見對不履行扣繳稅款義務與不按實補報扣繳憑

單義務，會有侵害公益嚴重與否之重大差異的立場，豈非仍

持漏稅罰與行為罰的二元論乎？其實釋字第六七三號解

                                                 
3 可參見許玉秀大法官與黃茂榮大法官在釋字第六七三號解釋提出的不同意見書，已提出此見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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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與本號解釋的閃躲與隱約仍持二元論，情形更為彰顯、

斧鑿之處更多，例如：該號解釋理由書第五段：「違反行政

法上之義務應如何制裁，本屬立法機關衡酌事件之特性、侵

害法益之輕重程度以及所欲達到之管制效果，所為立法裁量

之權限，苟未逾越比例原則，要不能遽指其為違憲（本院釋

字第五一七號解釋參照）。上開責令補繳稅款及補報扣繳憑

單暨處罰之規定中，基於確保國家稅收，而命扣繳義務人補

繳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款，扣繳義務人於補繳上開稅款後，

納稅義務人固可抵繳其年度應繳納之稅額，然扣繳義務人仍

可向納稅義務人追償之（所得稅法第七十一條第一項前段、

第九十四條但書規定參照），亦即補繳之稅款仍須由納稅義

務人負返還扣繳義務人之責，是責令扣繳義務人補繳稅款及

補報扣繳憑單部分，並未對扣繳義務人財產權造成過度之損

害。而扣繳義務人已於限期內補繳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款及

補報扣繳憑單者，因所造成國庫及租稅公平損害情節較輕，

乃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處一倍之罰鍰，處罰尚未過重； 

該號解釋理由書第六段：「惟扣繳義務人之扣繳義務，

包括扣繳稅款義務及申報扣繳憑單義務，二者之違反對國庫

稅收及租稅公益之維護所造成之損害，程度上應有所差異。

系爭所得稅法第一百十四條第一款後段規定中，如扣繳義務

人已於限期內補繳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款，僅不按實補報扣

繳憑單者，雖影響稅捐稽徵機關對課稅資料之掌握及納稅義

務人之結算申報，然因其已補繳稅款，較諸不補繳稅款對國

家稅收所造成之不利影響為輕，乃系爭所得稅法第一百十四

條第一款後段規定，就此部分之處罰，與未於限期內補繳稅

款之處罰等同視之，一律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處三倍之

罰鍰，未賦予稅捐稽徵機關得參酌具體違章狀況，按情節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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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裁量罰鍰之數額，其處罰顯已逾越必要程度，不符憲法第

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與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

旨有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停止適用。 

因此本號解釋與釋字第六七三號解釋不明白區分行為

罰與漏稅罰，反而在論理上實質援用二分法，但強調用比例

原則來認定罰則過苛。結果未能明確地將系爭事由（逾期已

補繳稅額卻未補報扣繳憑單者），明白規定適用行為罰之處

罰方式—規定一定處罰額度為上限，而非以漏稅額作為裁罰

標準，以致重複產生類似本號解釋原因事實的爭議。本號解

釋何苦再現覆轍？ 

（二）何不利用「附帶論述」的方式，將現行母法的違憲性

一併敘明？ 

    本號解釋的主要立論，集中在解釋理由書第二段，只不

過是將釋字第六七三號解釋的解釋理由書第六段，刪節而

來，並未變更基本意旨，早已在該號解釋作出時，已為本號

解釋處理的問題埋下伏筆。 

    釋字第六七三號解釋所審查的對象，乃針對母法（所得

稅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一款）「限期內補繳稅款而未補報扣

繳憑單」所為之處罰，該法規定處三倍之罰鍰，是否過苛而

違反比例原則的問題。應注意，該號解釋所審查的客體為行

為時所依據的舊法（民國九十年一月三日），其罰額分別為

一倍（未遵期繳款與繳交扣繳憑單）與三倍（限期內仍未繳

款及補報扣繳憑單），但審查該案時，已經修法更改為一倍

以下與三倍以下（民國九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修正）。然該

號解釋必須以舊法為審查對象，並在該號解釋理由書第四段

中註明法條之更改。 

    該號解釋終認定對未補報扣繳憑單之行為一律硬性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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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倍的罰鍰過苛而違憲。然對主管機關而言，仍可振振有詞

指稱：第一，該號解釋所審查的客體為舊母法，而非現行母

法，故不生拘束力；第二，現行母法已經明白規定罰額為三

倍以下，賦予主管機關能彈性處罰之權限，不至於硬性處罰

三倍罰鍰，當能滿足該號解釋的精神云云。 

    若有關機關持上述見解，即無再修正母法之必要。果其

然，釋字第六七三號解釋作出後，母法並未修正，以致於繼

續將對「已補繳稅但未補報扣繳憑單」行為之處罰，視為漏

稅罰性質之「原病灶」，繼續在稅務實務上出現，才會引發

本號解釋的原因事實。 

    問題是，大法官在審理釋字第六七三號解釋時，豈不能

預見若只審查行為時舊母法，並僅做枝節式、而非結構式（行

為罰之定性）的修正，不能徹底解決後來可能產生的爭議

乎？恐怕應持否定見解也，然此類爭議頻生，當歸因於大法

官過度拘泥於審理的規定所致。 

    本席雖然也贊同釋憲權亦屬司法權之一環，理應遵守不

告不理、司法自制與被動審查的原則。但釋憲機關的職責係

承擔監督、整建國家法秩序的重責大任，對於現存法秩序若

有不符合憲法理念，應當勇於糾正；其所著眼的大是大非，

比起一般司法程序必須拘泥於小枝小節，究有不同。故釋憲

方法上許可援引「重要關聯理論」，將當事人所未聲請、經

法院實質適用的法規範納入審查之。同時，對當事人雙方所

未援引的理論，大法官更可以廣徵博引學術界或國外的理論

作為審查的依據。 

人民據終局確定判決所援引法規範而提起釋憲聲請，僅

以人民認為「有違憲之虞」即可提起。至於最後構成違憲的

理由與依據，則由大法官來予以定奪，便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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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大法官擁有若干審查客體之自由決定權限的正當

性，乃是將釋憲客體有密切關聯的現行法納入審查，儘管釋

憲權審查對象為行為時法規範，若法規範已然變更，違憲狀

態卻繼續維持時，釋憲者為何憚於多費一詞，指陳其違憲性

所在乎？此時拘泥於只論及舊法之違憲性，任諸新法不顧，

豈非「以小仁小義而棄大義於不顧」？又有論者認為，應等

另一個依據新法作出之判決，先歷經冗長審判程序確定後，

再據以聲請釋憲，大法官審查確認新法的違憲性，以維繫釋

憲程序的「嚴整性」云云。 

    試問，持此見解者，豈不免過於保守乎？釋憲制度用意

本即利用審查相關法規範的機會，檢驗法規範是否符合憲法

的精神，以促立法者產生修法與立法的動機。釋憲者的角色

已非單純制裁與糾正立法行為為已足，更應積極性的提醒立

法者現行法規範已有過時或不足之處。 

此時釋憲者亦可提供立法者將來修法方向的理論依

據，這也是現代法治國家強調釋憲者與立法者並非處於對立

的地位，而是協力的地位。德國憲法學界曾於三十年前，討

論憲法機關間忠誠問題時，曾特別指明憲法法院與立法機關

間，應當具有協力維繫優質法治國家原則的義務4，即本於此

精神。 

    當然，吾人也瞭解釋憲機關盡可能不要越過主導與參與

立法的紅線，惟有在必要時，及法規範很明確並具有重要關

聯性例外時，才許可大法官附帶審查之，且審查的方式應當

採行「附帶論述」的方式（obiter dicta）為宜，這並非當

事人聲請解釋之事件所及，但釋憲機關在論理推演中，所牽

連出來的解釋要旨，亦即有「訴外裁判」之嫌的「附帶論述」。

                                                 
4 參見陳新民，憲法僵局的解決模式—兼評「機關忠誠的概念」，刊載於：法治國家原則之檢驗，
元照出版公司，2007年，第 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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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學術界頗多不贊成採納此方式5，但憲法之解釋合憲爭議

所運用之理論與獲致結論的方法，可謂變化萬端，致使附帶

論述的產生很難避免，吾人不妨採行例外的許可，亦不至於

牴觸憲法釋憲權的制度本意。 

    故大法官倘若在釋字第六七三號解釋，能夠清楚說明白

系爭問題應定性為行為罰，再一語帶過即使修法後母法仍然

犯了同樣錯誤，當可促使立法者從速修法，亦不至於會產生

本號解釋的原因案件。 

三、個案依比例原則的救濟，造成法律不確定的弊病 

    本號解釋多數意見延續釋字第六七三號解釋另一個缺

點，乃在最後對於解釋作成後處罰尚未確定之案件，採行法

院應個案判斷的方式：「有關機關對未於限期內補報扣繳憑

單，於裁罰處分核定前已按實補報之案件，應斟酌個案情節

輕重，並依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八條之三之規定，另為符合比

例原則之適當處置，併予指明。」（本號解釋理由書第二段

參照） 

    釋字第六七三解釋亦採行同樣善後處理方法，而始作俑

者為釋字第六四一號解釋。該號解釋針對菸酒稅法第二十一

條規定：「本法施行前專賣之米酒，應依原專賣價格出售。

超過原專賣價格出售者，應處每瓶新臺幣二千元之罰鍰。」

其有關處罰方式之規定，使超過原專賣價格出售該法施行前

專賣之米酒者，一律處每瓶新臺幣二千元之罰鍰。該號解釋

認為處以罰鍰之方式，於符合責罰相當之前提下，立法者得

視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應受責難之程度，以及維護公共利益

之重要性與急迫性等，而有其形成之空間。但菸酒稅法第二

十一條規定，乃以「瓶」為計算基礎，使超過原專賣價格出

                                                 
5 參見陳新民，憲法學釋論，第七版，第 823頁；吳庚，憲法解釋與適用，修訂三版，民國九十
三年，第 432頁。 



 12

售該法施行前專賣之米酒者，每出售一瓶，即處以新臺幣二

千元之罰鍰，受處罰者除有行政罰法減免處罰規定之適用者

外，行政機關或法院並無綜合個案一切違法情狀以裁量處罰

輕重之權限。故認為已違反比例原則而違憲。 

在訂下一年的修法期後，該號解釋也特別針對系爭規定

修正前，依該規定裁罰及審判而有造成個案顯然過苛處罰之

虞者，應依菸酒稅法第二十一條規定之立法目的與個案實質

正義之要求，斟酌出售價格、販賣數量、實際獲利情形、影

響交易秩序之程度，及個案其他相關情狀等，依該號解釋意

旨另為符合比例原則之適當處置。 

    釋字第六四一號解釋開創了授權法院使用比例原則衡

量個別案件的情形，自行決定如何裁罰之先例。易言之，法

院可採取「以瓶計算」罰責，而每瓶只要不超過兩千元的上

限，即不牴觸該號解釋。就此以觀，若以每瓶的罰款計算差

異，便極為可觀，法院亦可「整批」計算罰額，情形又更多

元與複雜。質言之，本號解釋引起了個案審判趨向「法律後

果不確定」之弊病。菸酒稅法第二十一條每瓶兩千元罰則固

屬嚴格，至少讓主管機關與法院有裁罰之標準，反之讓法院

自行決定罰額，又無處罰上限，結果導致各法院在審理個案

時，會有各種不同處罰標準之混亂情形。 

    更何況，此暫時性的授權法院個案裁量處罰額度，僅能

適用在修法期一年之案件上。同時也產生後續的問題，若在

一年修法期內，相關法規範已經修正，是否仍由法院自行裁

量（即釋字第六四一號解釋的授權）或適用新法？如依行政

罰法第五條之規定，是以行政機關裁處時的法規為依據，而

非於法院審判時的法規為準。故在本情形，上述法院仍然必

須行使原審法院由釋字第六四一號解釋所獲得的授權。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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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規定，儘管有利於當事人6，仍不一定會適用在當事人之

上，而可由法院裁量適用新法與否也。 

    參照修法後的處罰標準為「每瓶超過專賣之金額，處一

倍至三倍罰鍰。」對比法院在個案裁處金額時的裁量自由，

幾乎達到「漫無邊際」的程度。這種由釋憲機關授權的「暫

時法秩序」未免太過自由、空泛與不確定乎？ 

    同樣的問題也顯示在釋字第六七三號解釋之上，對於已

補繳稅款卻未補報扣繳憑單者，只要求不硬性罰三倍之罰

鍰，而斟酌個案情節輕重為處置，正是重複了釋字第六四一

號解釋的策略。 

釋字第六七三號解釋異於釋字第六四一號解釋之處，乃

在解釋理由書中指明「應參照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八條之三之

規定」，作為法院裁量決定未決案件標準。該條條文為：「納

稅義務人違反本法或稅法之規定，適用裁處時之法律。但裁

處前之法律有利於納稅義務人者，適用最有利於納稅義務人

之法律。」涉及有關裁罰作成的法律適用，條文文義上似乎

和行政罰法第五條並無不同。但在實際的稅捐處罰實務運作

上，已將此「裁處時」，擴張到「行政救濟階段」，故在訴

訟程序中援引有利當事人之新法作為判決依據7。如此一來，

釋字六七三號解釋之提及此，豈非意味，原系爭條文（行為

時法）已經宣告違憲失效，但新法已經制訂（將罰責由硬性

的三倍，改為三倍以下），即可由法院自行依比例原則來操

作運用新法，只要處罰額度在三倍以下，都獲得合憲的依

據。這種解釋保留「向低裁罰」依據的可能性，但若判決接

近三倍而未超過，也不違憲，釋憲機關的美意，讓處罰額度

                                                 
6該條文在九十九年九月一日修正，條文為：「本法施行前專賣之米酒，應依原專賣價格出售。超

過原專賣價格出售者，按超過原專賣價格之金額，處一倍至三倍罰鍰。」 
7財政部八十五年八月二日臺財稅字第八五一九一二四八七號函，參見陳清秀，稅法總論，元照

出版社，民國九十九年，第 1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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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之減輕，但比起依學理要求將之定位於行為罰，則上

述釋憲美意的減輕處罰效果，顯然就微不足道矣！  

    是否在此援引的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八條之三之規定，只

是提醒法院得援引新法的有利規定，作為減輕的依據為已

足？其實該條文的援引，乃是多餘之舉。即使大法官不提

出，亦不妨害該條文可以在個案實質適用也，大法官只不過

是提醒的作用罷了。 

    同樣的提醒作用恐怕更有必要，這是應當再援用另一條

條文—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八條之二的規定的問題：「本法或

稅法規定應處罰鍰之行為，其情節輕微，或漏稅在一定金額

以下者，得減輕或免予處罰。前項情節輕微﹑金額及減免標

準，由財政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後發布。」此規定有助

於法院判斷如何減輕當事人在個案的罰則問題，以符合比例

原則，其理由如下：一、這是類似刑法第五十九條酌量減輕

之規定，讓觸法者情有可原時，能獲得較輕的處罰機會，二、

此也符合釋字第六七二號解釋個案救濟之用意，不僅讓法院

與行政機關能適用較新與有利之母法，同時為了避免個案正

義的不確定性，而獲得明確的裁量判斷，故藉此適用裁量基

準，更能達到法律安定性原則。三、本號解釋（釋字第七一

三號解釋）的審查標的—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第六

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正是依據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八條之

二的規定所制訂，也使用在本號解釋原因案件的處罰之上。 

故除非釋字第六七三號解釋想要另闢蹊徑，讓法院直接

越過財政部依該法之授權所制訂的減免處罰標準，直接由法

院就個案自由發揮其正義裁量權，否則本條文具有統一減輕

個案罰則決定的功能，更值得重視也。故本席以為該法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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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條之二的作用，恐怕比四十八條之三有過之而無不及

也。 

本號解釋卻照樣援引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八條之三的規

定，卻未查明釋字第六七三號解釋援引此條之目的在—讓法

院可適用有利人民之新法矣。按新法即現行母法的合憲性，

本號解釋不列入審查，故維持母法的三倍以下之罰鍰上限規

定。就此而言，引用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八條之三的規定，已

經不比釋字第六七三號解釋時，並無太大保障人民財產權與

比例原則的價值8。 

    此兩號解釋提及依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八條之三之規

定，作為法院個案的判斷標準，在釋字第六七三號解釋或有

若干價值，在本號解釋中則不復見，反而忽略稅捐稽徵法第

四十八條之二之之規定是否有稍加著墨之必要？ 

四、結論—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綜前所述，本號解釋實際上一再重複釋字第六七三號解

釋的不當之處。最關鍵之處便是不敢明白將只是違反「未補

報扣繳憑單者」行為，明白認定為行為罰，從而也應當坦然

持「解鈴還需繫鈴人」態度，認定母法的規定—所得稅法第

一百一十四條第一款，將「僅未補報扣繳憑單」之行為態樣

視為漏稅罰之處罰，乃違憲之立法，應當從速修法，將之改

列在處罰行為罰之同條文第二款中，便可以適用該款的規

定—具有處罰的上限，而將違憲性徹底根除。 

但本號解釋多數意見不採此方式，不修改母法，只強調

子法的罰責過於僵硬。此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局部手術

式」詮釋，顯然不能夠斷絕類似案件的一再產生。而且本號

                                                 
8 依新修正的稅務違章減免處罰標準（102年 8月 28日）第六條中，對於所得稅法第一百一十
四條第一款規定的罰鍰案件，僅規定在「應扣或短扣之所得稅額在新台幣三千元以下，經限期責

令補繳稅款及補報扣繳憑單，已依限繳納或補報者免予處罰。」此外，對本號解釋相關行為罰不

再有任何規定，對減輕當事人的罰責無甚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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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且信賴法院利用個案正義式的採納比例原則來裁判，更

會造成個案間法律後果的標準落差，更易造成案件當事人對

司法公信力的懷疑與不信賴，利弊得失當可立判矣。 

本席以為，本號解釋多數意見當以釋字六七三號解釋為

殷鑑：該號解釋作出後，主管機關得以系爭規定（罰三倍之

罰鍰），已有新法（改為三倍以下之罰鍰）為口實，認定不

受該號解釋之拘束，從而立法者也無庸修改該項標準，結果

延宕至今，還會讓過苛的母法處罰標準繼續適用。本席也不

禁慨嘆：要行政機關樂意配合修法，何其難也？釋憲機關也

應當為做出語焉不詳的解釋文，至少承擔部分責任也。目睹

今後此類案件違憲爭議仍將頻生不斷（依目前稅務違章案件

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已將本號解釋原因案件之行為罰，改

處一‧二倍之罰鍰，仍不脫漏稅罰之色彩），吾人是否能由

釋字第六七三號解釋採行的解釋方法未盡周延，而學到教訓

乎？德國大文學家歌德有一句名言： 

儘管我們口頭上一直重複傳頌真理，但在行為上卻一再

反覆不斷地出現謬誤。 

    如今在本號解釋原因案件上出現的處罰過苛之爭議，已

非偶然案件，而本院一再強調保障人民財產權與比例原則之

重要，並殫精竭慮加以維護，但在解釋方式上卻一再忽視母

法存在的違憲罅漏，且憚於勇敢刨根拔苗加以清除。歌德這

句描述一般人都不免有「人性弱點」的名言，似乎也反映到

我國的釋憲實務乎？ 

 

 


